[bookmark: _GoBack]服务要求
采购包1：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标的名称：档案整理及电子化扫描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服务内容：
该项目共包含两个部分：一是针对民商事案件的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工作。服务内容主要包含材料收转、卷宗扫描、校核编目、卷宗借阅、卷宗存储等工作。二是针对刑事和执行案件的档案数字化工作。对暂不适宜进行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的刑事案件和执行案件，在案件办理结束后，对卷宗进行集中数字化加工处理，形成符合档案归档要求的档案资料及电子数据扫描和上传，完成档案数字化工作。 
（一）电子卷宗随案同步
全流程电子卷宗随案同步内容包括电子卷宗、电子档案、纸质案卷的卷内整理、管理、归档以及审判执行工作中的同步辅助性工作内容。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1.数字化扫描：包括纸质材料的接卷、整理、质检、扫描、结案上传、装订等内容；
（1）接卷：每个阶段的案件材料按时间节点移送至电子卷宗随案生成中心，由双方负责人案件核查、签字确认；
（2）整理：排序、编码、打印目录、写卷皮、填写备考表；
（3）质检：由电子卷宗随案生成中心负责人针对整理材料进行核准、审查相关工作，保证纸质材料的完整性；
（4）扫描：针对案卷材料进行图片的纠偏、去污、拆边、图片旋转等处理，扫描后的原始图像应进行优化处理，使得成品图像清晰、端正；
（5）结案上传：在“一张网”系统中，根据档案目录编辑电子档案目录点击上传，核对目录条是否与材料内容一一对应；
（6）装订：案件资料应遵循“两对齐”、“三孔一线”的标准并进行封条盖章，完成装订工作。
2.电子卷宗：包括扫描、卷宗上传、质检、系统操作等内容；
（1）扫描：将各阶段案卷材料按照时间节点，进行图片的纠偏、去污、拆边、图片旋转等处理，扫描后的原始图像应进行优化处理，使得成品图像清晰、端正；
（2）卷宗上传：在电子卷宗系统中，将各阶段案卷材料按照时间节点，归目后完成上传；
（3）质检：核对已上传的电子材料是否与目录条目、名称一一对应，保证材料纸电一致；
（4）系统操作：按照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的考核标准，在“一张网”系统中完成各阶段系统挂接工作。
3.案卷工作：包括纸质案卷的卷内材料整理、案卷整理、案卷管理及归档等内容。
（1）卷内材料整理：将各阶段材料收集整合，同一案卷材料按照装订厚度要求进行分册，进行排序、编码、打印目录、写卷皮、填写备考表等；
（2）案卷整理：对已经装订好的案卷进行贴侧标、盖档案数字章、档案封存章等；
（3）案卷管理及归档：对未归档案件纸质案卷管理，符合归档条件的案卷进行系统签收、归档验收，验收通过后，协助入库上架。
（4）在接收到“归档整理”指令后10个工作日内将整理完成的电子档案发送承办法官审核，纸质档案组卷完成移交档案室。
4.借阅管理：在提供案卷借阅服务时，应当及时做好借阅登记工作，收到归还材料时，应当认真检查卷内材料，如发现材料有短缺、涂改、污损等情况的，及时向管理部门报告。保证材料齐全、内容完整。
（2） 工作地点及服务时限
1、 供应商派驻团队到采购人办公地提供服务，服务团队人员不少于15人。采购人不支付任何形式的加班及食宿费用。
2、 为保证诉讼材料能够实时扫描上传至业务系统，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工作人员原则上做到当日材料当日扫描上传完成，个别因材料过多等原因不能当日完成的，必须做好标记和记录，并在下一个工作日优先处理完成，最长不得超过 3个工作日。
	序号
	节点
	卷宗上传时限
	备注

	1
	立案
	同步入卷，最迟立案后3个工作日内
	1.至少包含起诉状、上诉状、再审申请书、强制执行申请书、抗诉书等文书材料的扫描上传工作应实时完成，并通过“一张网”OCR识别功能自动回填完成案件立案的基本信息。2.其他诉讼材料(当事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证据目录、证据材料、执行依据及生效证明等相关材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上传工作。

	2
	审理
	同步入卷，最迟在接收后3个工作日内
	1.确认类庭前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退费确认书等)、代理词及新增证据、送达回证等材料应在接收后3个工作日内上传至电子卷宗。2.线下制作的庭审笔录、调解笔录、阅卷笔录、审理报告、合议庭笔录等其他诉讼文书在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上传至电子卷宗;3.其他需要入卷的材料在形成或收到后3个工作日内上传至电子卷宗。

	3
	执行
	最迟接收后3个工作日内
	执行笔录、听证笔录、送达回证、当事人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等生成或接收后3个工作日内上传至电子卷宗。

	4
	结案
	最迟5日内
	按照要求补充完整电子卷宗。



（四）技术标准
本项目的质量要求按照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电子档案的建设要求来执行。依据或参照行业的有关标准规范进行项目实施，具体如下：
（一）DA/T 31-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二）DA/T18-1999《档案著录规则》；
（三）GB/T 18894-2016《电子文档归档与管理规范》；
（五）《信息技术连续色调静态图像的数字压缩及编码第1部分：要求和指南》GB/T 17235.1-1998;
（六）《信息技术连续色调静态图像的数字压缩及编码第2部分：一致性测试》GB/T17235.2-1998;
（七）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纸质档案数字化处理规范》2007；
（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卷宗数字化技术要求的通知》陕高法（2017）205号文件
（九）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卷宗数字化技术要求的通知》陕高法（2017）205号文件
（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陕西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陕高法发[2026]3号
辅助软件要求：
全院民商案件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刑事、执行案件的档案数字化工作。按照无纸化办案标准，对全院民商事案件的全流程纸质卷宗进行随案同步生成电子卷宗;对全院执行、刑事案件结案后的档案材料进行数字化并整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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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预算
	采购总预算：人民币壹佰叁拾万零贰仟叁佰元整（¥1,302,300.00）；
民商事案件电子卷宗综合单价预算：¥65.00/案
刑事和执行案件电子卷宗综合单价预算：¥0.45/页
磋商总报价、磋商综合单价高于竞争性磋商文件公布的采购总预算或磋商综合单价的将被视为无效报价。

	
	采购数量
	民商事案件：约17250案
刑事和执行案件：约5750案，70页/案

	
	结算
	根据实际完成数量及成交综合单价据实结算。
[bookmark: OLE_LINK1]民商事案件电子卷宗成交综合单价×实际完成案件数＋刑事和执行案件电子卷宗成交综合单价×实际完成页数；

	
	付款条件及比例
	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后续按三个月一次据实结算，最后根据前期支付情况及本章3.3.1服务期限约定按实际结算。
注：本章第3.3.5为系统生成无法更改，付款按本条执行。




